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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

执 行
.裁

定 书

(201-) 盏汗01峦乜1128号

申请执行人:新疆一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,住所地乌鲁

木齐市经济开发区上海路 1号商一区27号。

法定代表人:杨红珍,该公司总经理。

∷被执行人:新疆胜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,住所地:新华

南路 68号 (广 汇太厦∷13楼 )。

法定代表人∷李晶,该公司经理。

申请执行人新疆一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新

疆胜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,本院作出的

(zO15)乌 中民一初字第 111号 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效力 ,

因被执行人未能自动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,申请执行

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执行,本院于⒛16年 9月 27日 受理执行。

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四十二条、第二百

四十四条、第二百五十三条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

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 (试行 )》 第三十二条、第三十八条、

第四十二条的规定,裁定如下:

一、冻结、划拨被执行人新疆胜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

银行、信用社或其他金融机构账户上的存款 15676247.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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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应银行账户上的存款 ;

Ⅱ∴
主:如上遮款琐衤定,则查封、扣押、拍卖、变卖被执行

人新疆胜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相应价值的财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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